臺東縣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須知及申請表

	 壹、旁聽須知
1、 本須知依據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11條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訂定。

2、 本處召開文化資產審議會(以下簡稱本會議)時，相關個人、團體得依本須知規定
申請旁聽本會議。
3、 向本處申請旁聽會議者，應於會議開始前2日以電子郵件敘明申請人姓名、聯絡電話、地址等資料，寄至本處指定信箱並來電確認。

4、 因場地關係，本會議旁聽總人數以5人為原則，並以業務單位收到電子郵件時間為準，排定參加人員及發言順序。
5、 旁聽人員登記發言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(1)  審議案件無法於第一次會議完成決議時，其後舉行之同項會議不再受理旁聽人
 員登記發言。但旁聽人員仍得旁聽，如有意見得以書面表達。

       (二) 每人表達意見以三分鐘為原則，但主席得視會議情形調整發言時間。
       (三) 意見表達應就會議審議案件為之；與審議案件無關意見，本處得記明於會議紀
 錄，會議時不予處理或回應。

       (四) 登記發言之旁聽人員，未及於會場表達意見者，得另提書面意見送達本處。

6、 為政府資訊適度公開之需要，本會議進入決議討論前階段採錄影直播，但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者，得全程同步直播。會議紀錄決議將於會後公布於「臺東縣政府文化處-臺東藝文平台」官網。

7、 本會議進入討論決議階段，旁聽人員均應離開會場。但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8、 為製作會議紀錄需要，業務單位得要求發言者提供書面內容，或經其同意由業務單位代為摘要彙整發言內容。
9、 旁聽人員應謹守禮節，不得有攜帶危險物品、會議中未經全體委員同意錄影錄音及干擾會議進行等情事發生。如有違反，會議主席得終止旁聽，命其離開會場。
10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處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。



貳 、申請表
同意人/申請人：

地址：
聯絡手機：

是否發言：□是       □否
備註：表件填具後，請電郵至v5031@taitung.gov.tw  王先生。

聯絡電話：089-320378#211
